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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的处理规则

求职心切谨防这些“套路”  实践中， 用人单位不缴纳社会

保险费的原因多样， 对于双方因缴

纳社会保险费产生的纠纷，《劳动争

议司法解释（二）》规定了劳动者以

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为

由解除劳动合同， 由用人单位支付

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裁判规

则。

□ 胡峻峰

（来源：“上海黄浦检察”公众号）

司法实践与法律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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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与价值取向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十九

条的规定并非突然出台的新规， 而是

对社会保险强制性的重申和细化，其

立法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明确“不缴社保”约定无效，

打破实践中存在的不合法“潜规则”。

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劳动法、 社会保险

法规定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

务，即使双方达成不缴纳的一致意见，

或劳动者单方作出相应承诺， 均因违

反法律强制规定而无效。

二是保障劳动者权益， 支持劳动

者依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第一

款第三项规定， 以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

社保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并要求支付

经济补偿。 这有助于纠正用人单位借协

议声明规避义务的行为， 借助司法力量

保障劳动者社保权益。

三是平衡劳资双方利益， 保障用人

单位补缴社保后的追偿权。 若用人单位

依行政要求完成社保补缴， 其先前按约

定向劳动者发放的“社保补助”“社保费

补偿”等，可要求劳动者返还。 此规定兼

顾了用人单位合法权益， 避免劳动者重

复获利， 平衡处理社保补缴争议中双方

利益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劳动争议司法解

释（二）》第十九条的适用需要注意以

下几个问题：

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认定

需要明确的是， 第十九条是针对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放弃社保”这

一特定情形的规定，并非对《劳动合同

法》第三十八条第三项“未依法缴纳社

会保险费”的扩大解释。 因此，对于未

足额缴纳社保等其他未依法缴纳社保

的情形， 能否依据本条款支持经济补

偿请求，仍需根据具体情况判断。

经济补偿的适用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

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

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

支付经济补偿。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劳动者以“个

人原因” 离职后， 又以用人单位存在

《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情形为

由请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社保补贴的处理

根据《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

十九条第二款， 用人单位依法补缴社

会保险费后， 可以请求劳动者返还已支

付的社会保险费补偿。这意味着，如果用

人单位能够证明其向劳动者支付了社保

补贴，并在劳动者投诉后完成了补缴，就

有权要求劳动者返还已领取的补贴。

在实践中， 如果用人单位与劳动者

协商以“社保补偿”替代缴纳社保费，应

当在工资明细中单独列明“社保补偿”项

目，并明确该补偿性质为“因劳动者自愿

放弃社保而给予的补偿”。 这样，在劳动

者后续投诉企业要求补缴时， 企业就可

以同时要求劳动者返还协议约定已支付

的“社保补偿”。

滞纳金的分担

《社会保险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用

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

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

之五的滞纳金。

司法实践中， 有少数判例考虑到公

平和过错责任原则， 认定签订了不缴纳

社保承诺书的劳动者， 应该分摊一部分

滞纳金， 但更多判例则认为社保滞纳金

是行政机关针对用人单位的行政处罚行

为，劳动者无需承担相应责任。

建议与展望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 应当提前对

社保带来的用工成本进行评估和规

划，通过优化人员结构、提高生产效率

等方式， 降低单位产品或服务的用工

成本。

同时， 应当加强对劳动合同的管

理， 避免与劳动者签订违反法律规定

的“自愿放弃社保”协议，建立健全社

保合规管理制度， 确保依法为所有劳

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

对于劳动者而言， 应当增强维权

意识， 依法保障自身社会保障权益。 同

时，也需要认识到社会保险的重要性，不

要为了一时的现金收入而放弃长远的社

会保障权益。

对于司法实践而言， 需要进一步明

确未足额缴纳社保等情形是否适用经济

补偿规定， 以及社保补贴返还的具体操

作细则， 避免用人单位在补缴社保后无

法实际追回已支付的补贴。

（作者为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民庭法

官助理 来源：“上海二中院”公众号） 扫一扫看视频

关羽在办理王老汉追讨欠款一案中， 探访被执行人张

老汉家。 只见茅草屋破败不堪， 张老汉腿疾致残、 无财可

抵， 他颤巍巍捧来半袋糙米抵债。 关羽查清其去年摔伤借

钱治病， 如今无收入来源的真相， 判定半袋糙米属基本生

活物资， 应由张老汉自己留存。 鉴于张老汉确实无力偿还

债务， 王老汉同意宽限还款期。 诸葛亮建议： 王老汉若生

活困难， 可申请司法救助。

为宣传法院执行的相关规定， 嘉定区人民法院拍摄了

“假如三国也有执行”系列微短剧，本期视频聚焦“执行不

能”这一主题。 （来源：“上海嘉定法院”公众号）

“假如三国也有执行”之“法外有情”


